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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聯絡人：李蕙瑩　研究員
電話：02-2737-7150
傳真：02-2737-7607
電子信箱：vvlee@nstc.gov.tw

受文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科會科字第11300855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U0P021534_113D2038766-01.pdf、113U0P021534_113D2038767-01.

pdf)

主旨：修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交

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送修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

作交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

全文各1份。

正本：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共295單位）
副本：本會各處室（共23單位）(含附件)

主任委員吳誠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　　　　總收文　113.12.13

■■■■■■■■■　　　　　　113001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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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交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_VV-102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交流及活動

計畫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國科會 113 年 12 月 13 日科會科字第 1130085549 號函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補助項目及經費支用： 
（一）各類交流案補助項目及

額度，由本會與外國協

議單位共同議定，並於

徵求文件內載明。 
（二）研究人員應依交流案徵

求文件所規定及實際需

要，於計畫申請書申請

相關費用。但不含設備

費、印製論文集、製作

紀念品或工作人員服

裝、研討會報名費、學

會年費或入會費及委託

試驗費等費用。 
（三）補助經費應依政府有關

法令編列，並以原計畫

申請書所提費用項目為

限。申請機構得於本會

核定之總金額內，依第

十點第四款規定，調配

流用覈實列支，但不得

用於非本補助案之支

出。 
（四）補助經費之支用須符合

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會相

關規定辦理。 
（五）已獲本會其他補助案之

專任、兼任人員、臨時

工等協助人員，在原工

作時間內，不得再支領

本補助案之工作酬金。 

八、補助項目及經費支用： 
（一）各類交流案補助項目及

額度，由本會與外國協

議單位共同議定，並於

徵求文件內載明。 
（二）研究人員應依交流案徵

求文件所規定及實際需

要，於計畫申請書申請

相關費用。但不含設備

費、印製論文集、製作

紀念品或工作人員服

裝、研討會報名費、學

會年費或入會費及委託

試驗費等費用。 
（三）補助經費應依政府有關

法令編列，並以原計畫

申請書所提費用項目為

限。申請機構得於本會

核定之總金額內，依第

十點第四款規定，調配

流用覈實列支，但不得

用於非本補助案之支

出。 
（四）補助經費之支用須符合

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會相

關規定辦理。 
（五）已獲本會其他補助案之

專任、兼任人員、臨時

工等協助人員，在原工

作時間內，不得再申請

本補助案之經費。 

依第二點第四款規定之年輕研

究人員，包含大學生、研究生

及博士後人員，其等參與國際

交流活動，需支用相關業務費

及國際差旅費等。而現行第五

款之原意係規範上述人員，不

得重複支領本會補助之工作酬

金。為避免疑義，爰修正第五

款，明確規定係不得支領本補

助案之「工作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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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

交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點 
國科會 113 年 12 月 13 日科會科字第 1130085549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使本會與外國政府或科研

補助機構（以下簡稱外國協議單位）簽訂之雙邊科技協議所執行之各

類合作交流及活動計畫案（以下簡稱交流案），有共同之補助作業規

範，以提升我國科技研發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交流案依本會與外國協議單位議定合作機制並發送徵求文件，分為以

下四類： 
（一）人員訪問：雙邊研究人員赴對方國家進行單次性之學研合作訪

問。 
（二）人員互訪型計畫：雙邊計畫主持人為執行共同議定之合作研究主

題，在年度期間內依進度至彼國進行雙向訪問之計畫。 
（三）雙邊研討會：雙邊計畫主持人共同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議；會議舉

辦地點須在臺灣或是協議國。 
（四）年輕研究人員交流及培訓計畫：雙邊大學以上學生及博士級研究

人員赴對方國家學術研究機構或外國協議單位安排之實驗室或私

人企業，參與交流活動、研究、實習或關鍵技術訓練。 

三、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如下： 
須為依本會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本會補助單位者。 

四、申請交流案者(以下簡稱研究人員)須為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人資格者、申請機構在學研究生或延攬之博士級研究生，並依下列資

格條件，向申請機構提出申請： 
（一）人員訪問、人員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應符合本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 
（二）年輕研究人員交流及培訓計畫：於國內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

民，且為申請機構在學之學生或延攬之博士級研究人員；若為在

學學生，於申請及執行活動時應具有在校學籍。 

五、申請時程： 
申請時程依本會與外國協議單位議定之時程為準，並於徵求文件中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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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方式： 
研究人員應依徵求文件所列方式，於本會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之

國際合作項目，線上申請並繳交送出，由申請機構審核通過相關資格

與文件後，至本會網站首頁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線上彙整送出，並造

具申請名冊函送本會申請。逾期申請、文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

予受理。 

七、申請案審查及選定： 
（一）申請案經本會及外國協議單位分別審查，並共同選定補助計畫，

未獲補助案件不受理申覆。 
（二）審查重點如下： 

1. 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表現、國際合作經驗及績效。 
2. 外國合作對象及所屬機構之研究表現。 
3. 合作交流活動內容之創新性及國際合作之必要性。 
4. 國際科研人才培育。 
5. 合作交流及活動規劃之完整性。 

八、補助項目及經費支用： 
（一）各類交流案補助項目及額度，由本會與外國協議單位共同議定，

並於徵求文件內載明。 
（二）研究人員應依交流案徵求文件所規定及實際需要，於計畫申請書

申請相關費用。但不含設備費、印製論文集、製作紀念品或工作

人員服裝、研討會報名費、學會年費或入會費及委託試驗費等費

用。 
（三）補助經費應依政府有關法令編列，並以原計畫申請書所提費用項

目為限。申請機構得於本會核定之總金額內，依第十點第四款規

定，調配流用覈實列支，但不得用於非本補助案之支出。 
（四）補助經費之支用須符合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五）已獲本會其他補助案之專任、兼任人員、臨時工等協助人員，在

原工作時間內，不得再支領本補助案之工作酬金。 

九、經費之撥付及結報： 
（一）獲本會核定補助之交流案，以結案時歸墊方式辦理為原則，所需

費用由申請機構先行墊付，俟執行完畢後，由申請機構函送本會

辦理經費結報，並依實際可結報金額辦理費用歸墊。 
（二）獲本會核定補助之交流案，申請機構應於執行期滿（分年核定多

年期者為每一年度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本會網站首頁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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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服務網線上登錄結報金額並上傳成果報告及審核文件後，線

上確認送出，並將下列文件函送本會辦理經費結報，逾期未辦理

者，須自行負擔費用。已撥款者，如有餘款應繳回，或有不足

者，應附收據由本會補發差額： 
1. 請款收據 
2. 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 
3. 本會核定函及核定清單。 

（三）獲本會核定補助之交流案，核有國外差旅費者，應依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十、變更程序及項目： 
交流案應依核定補助內容及計畫書確實執行，若經與外國計畫主持人

洽商議定，有變更必要者，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日期變更：包含出訪、來訪及活動日期之變更。擬變更日期仍於

計畫核定執行期限內者，申請機構得依其內部行政程序簽報核准

後執行。變更超過核定期限者，應報經本會同意始得變更。 
（二）人員變更：包含出訪、來訪及參與活動人員之變更。擬變更人員

為計畫書所列以外者，應符合雙邊之徵案規定之資格，並報經本

會同意始得變更。 
（三）延展計畫執行期限：在不增加原核定經費之前提下，至多以延長

半年為原則；若為多年期計畫，則前一年度計畫延長以三個月為

限，並報經本會同意始得延展。 
（四）經費流用：以同一計畫為限，不同計畫間(即各具不同核定編號

者)，不得相互流用。不同項目間經費之流用，應符合本會徵案

規定、核定補助函或經費核定清單內相關規定。補助項目及其比

例屬得互相流用者，申請機構得依其內部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執

行。若涉及補助項目新增者，應報經本會同意始得變更，並於經

費結報時，併同辦理變更之支出用途及經費，全部彙整函報本會

備查。 
（五）各類變更之申請，均應於核定清單所列之執行期限內辦理。已逾

執行期間者，不受理變更申請。 

十一、支用單據之處理、保存及查核： 
申請機構對補助款項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按補助項目，整理審核裝訂成冊，依有關規定妥善存管備

查，本會得派員或陪同審計人員前往實地查核，如發現未依規定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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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有毀損、減失等情事，依情節輕重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

助一年至五年。  

十二、成果報告繳交： 
（一）申請機構應督促研究人員於交流案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本會

網站線上繳交合作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俾作為

計畫經費結報之基礎，並據以提供審核多年度計畫時次年度經

費補助之參考。 
（二）報告撰寫格式請參考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人

員訪問及雙邊研討會補助案之報告，應一併提供實際訪問行程

及會議議程。 

十三、計畫結案： 
（一）申請機構執行本會補助之交流案，須依第九點及第十二點規定

完成經費結報及繳交成果報告後，始為結案。 
（二）研究人員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成果報告，經本

會催告仍未完成結案者，本會得停止再次核定該研究人員同類

交流案，多年期計畫亦得停止後續年度補助款撥付；且該交流

案經費不予歸墊或追回已撥付款項。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雙邊協議、共同徵件說明及其他有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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